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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形影響，若發生緊急事故，如，強震土石崩塌、遊覽車翻覆等意外，實影響防救災效率。礙

於各地方政府經費有限，爰請內政部擬定相關計畫，編列相關預算，補助全國各地方政府消防

局建置防救災資訊系統，以提升防救災效能，確保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。 

提案人：徐榛蔚  吳琪銘  黃昭順 

連署人：林麗蟬  何欣純  洪宗熠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主管單位如果有問題要說。 

冷組長家宇：建請修正倒數第三行「建請內政部」，因為部長已經指派移民署，我們就直接在上面

寫移民署。 

主席：修正為「建請內政部移民署於三個月內」，是不是？ 

林委員麗蟬：這個部分應該不只是關係到移民署吧？移民署可以召集陸委會、外交部、勞動部嗎？

因為它只是三級單位而已，我們希望能由內政部召集，所以不要在文字上做修正，我們希望等

級高一點，謝謝。 

主席：第 1 案通過。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有無異議？ 

冷組長家宇：消防署這邊建議第二段做一些文字修正，我們建議修正為「鑒請內政部應研擬整合各

級政府、便利商店之監視閉路系統，運用便利商店現有之影像系統，建立全國即時防災影像系

統平台，編列必要預算，供各級政府及時掌握防災資訊與狀況」。 

主席：所以「擬具相關法規」就不用了？ 

冷組長家宇：是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照修正文字通過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請問各位，對第 3 案有無異議？營建署有沒有意見？一週內，你們有辦法做到嗎？ 

許署長文龍：剛才有再向賴委員特別說明一下，例如以我們現在要進行的老屋健檢計畫來說，88

年以前的建築物就有 120 萬棟，這 120 萬棟幾乎都是建商蓋的，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要清查的話

，你說要怎麼清查？ 

陳部長威仁：我是覺得這樣啦！誰蓋的不是最重要的，蓋一案和蓋很多案也不是關鍵，你要找哪一

家是一案公司，這樣根本就沒有用。所以我是建議這樣，因為現在已經有老屋健檢了，這個案

子是不是可以不要提？ 

主席：賴委員有意見嗎？ 

賴委員瑞隆：本席覺得可以修一下內容，但是本席覺得還是要正視一案建商這個問題。部長那天答

復時也有談到，他也認為這是一個問題，所以我們應該要找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可

以修改內容，但本席認為還是要正視這個問題。 

主席：那內容要怎麼修改？還是你們先討論？ 

賴委員瑞隆：本席再和署長討論一下，好嗎？ 

主席：那本案先保留。 

許署長文龍：我是不是稍微補充一下，我剛才有向…… 

主席：不用啦！你和賴委員說好就可以了。進行第 4 案，第 4 案也是要修改啦！一個月內怎麼可能


